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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什麼業別可以申請製造業 5年免稅？ 

答：凡屬製造業及製造業相關之技術服務業都可申請。 



 2

2、 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是指何種公司？ 

答：製造業，係指從事物品製造或加工之公司。另製造業相關之技術服務業，係

指對製造業提供研究發展、設計、檢驗、測試、改善製程、自動化或電子化

工程、節約能源或利用新及淨潔能源工程、資源回收、污染防治、工業用水

再利用、溫室氣體排放量減量、智慧財產技術等服務之公司。 

3、 公司如何申請適用製造業 5年免稅？ 

答：公司申請適用 5 年免稅程序如下: 

    (1)於 97 年 7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期間新設立或增資，製造業達 50

萬元，技術服務業達 10 萬元，並於取得公司設立登記表或增資變更登記

表次日起 6 個月內檢具投資計畫書 7 份、五年免稅核准函申請書及公司

設立登記表或增資變更登記表各 1份，向本局申請五年免稅核准函。 

(2)投資計畫應於 99 年 12 月 31 日前完成。公司於投資計畫完成日前，至少

應購置全新機器、設備及技術之金額，製造業達 50 萬元，技術服務業達

10 萬元，方可申請核發五年免稅完成證明。 

(3)公司應於投資計畫完成日次日起一年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完成證

明核證單位申請五年免稅完成證明。 

(4)自投資計畫完成日起，或自選擇延遲免稅之開始年度起，公司應於申報

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時，憑完成證明逕向所在地國稅局辦理五年免稅。 

4、 申請適用 5 年免稅是否有實收資本額之限制？ 

答：無論實收資本額規模大小為何，只要是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於 97

年 7 月 1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新設立公司或增資擴展金額達 50 萬元以上，

且於投資計畫完成時購置全新機器、設備或技術金額達 50 萬元以上者，均

可申請適用製造業 5 年免稅。 

5、 增資的金額一定要和投資總金額相配合嗎? 

答：不需要。例:如製造業廠商只有增資 50 萬元，但其投資計畫總金額為 1 億(即

投資總金額之資金來源非限定為增資方式，亦可以借貸或其他方式支應)，

亦可符合獎勵辦法規定。 

6、 公司購置全新機器、設備及技術之金額，一定要由增資之金額支應嗎？ 

答：不必，例:如製造業廠商只有增資 50 萬元，但其投資計畫之全新機器、設備

及技術之金額為 1 億(即購置全新機器、設備及技術之資金來源非限定為增

資方式，亦可以借貸或其他方式支應)，亦可符合獎勵辦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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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司在 97 年 7 月訂購一批全新的機器設備，但於 98 年 1 月才辦理增資，97

年 7 月訂購的全新的機器設備，可不可以計入五年免稅的機器設備金額中？ 

答：若購置機器設備時點在增資時點之前，只要是在 97 年 7 月 1 日以後訂購之

機器設備，都可以包括在投資計畫的全新機器設備金額中。 

8、 公司於規定期間內新設立或增資後，應於何時申請適用五年免稅？ 

答：新投資創立者應於公司設立登記表核發之次日起 6個月內，增資擴展者應於

公司變更登記表核發之次日起 6 個月內，且於 98 年 12 月 31 日前，向本局

申請核發五年免稅投資計畫核准函；如公司之設立登記表或增資變更登記表

於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1 日起至本辦法發布施行日前核發者，得自本辦法發

布施行之次日起 6個月內，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核發五年免稅投資計畫核准

函。 

9、 五年免稅的投資計畫只能申請一次嗎？ 

答：公司於 97 年 7 月 1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增資擴展，增資次數達 2次以上者，

公司就其中一次增資向本局申請五年免稅核准函即可。如公司申請免稅產品

項目或勞務類別達 2 個以上者，亦應包含於同一個投資計畫中，向本局申請

適用 5年免稅。 

10、 公司選擇延遲免稅之規定為何，應如何辦理？ 

答：公司得在投資計畫完成日起，2年內自行選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

期間自投資計畫完成日起最長不得超過 4 年，延遲後免稅期間之始日，應為

一會計年度之首日；另公司選擇延遲免稅，其申請方式如下: 

(1)於申請完成證明時一併向本局提出。 

(2)如提出完成證明申請時未向本局申請，可於投資計畫完成 

   日起二年內，向財政部提出申請延遲免稅。 

11、 全新機器、設備或技術於 97 年 7 月 1 日前訂購，並於 97 年 7 月 1 日後運

抵工廠，可否計入投資計畫之全新機器、設備或技術金額中？ 

答：全新機器、設備或技術應於 97 年 7 月 1 日後訂購者，方得計入投資計畫之

全新機器、設備或技術金額中。 

12、 增資金額來源除了現金或未分配盈餘外，可不可以用其他的資金來源辦理

增資？ 

答：增資門檻金額—製造業 50 萬、技術服務業 10 萬，必須以現金或未分配盈餘

方式為其增資金額來源，如增資金額超過 50 萬元之部分，並未限制增資金

額來源。 

13、 如果投資計畫無法在 99 年底完成，可以申請展延完成期限嗎? 

答：廠商僅有下列三種情形無法於 99 年 12 月 31 日前完成投資計畫者，可於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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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2 月 31 日前，向本局申請展延投資計畫完成期限： 

   (1)投資計畫之新建供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無法於 99 年 12 月 31 前取得使

用執照者，最長得申請展延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完成投資計畫。 

 (2)投資計畫總金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且於本局核發五年免稅投資計畫核准

函前已進入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程序者，應於環境影響評估書件經環境保護

主管機關認可或備查之次日起3年內完成投資計畫；最遲並應於105年12月

31日前完成。 

(3)上開投資計畫如涉及填海造地之面積達一千公頃者，應於環境影響評估書

件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認可或備查之次日起6年內完成投資計畫；填海造

地面積未達一千公頃者，應於5年內完成投資計畫。最遲並應於108年12月

31日完成。 

14、 屬獎勵辦法第 8 條第 2、3 款之投資計畫經本局同意展延者，如其實際投

資總金額未達 100 億元，其法律效果為何？ 

答：屬第八條第二、三款之投資計畫經本局同意展延者，其依第九條申請完成證

明時，投資計畫實際投資總金額未達100億元者，核發完成證明機關應不予

核發完成證明。 

15、 投資總金額是什麼？其內容為何？ 

答：投資總金額指於投資計畫期間支應投資計畫所需下列支出之總和： 

 為供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所需購置土地之支出。 

 新建或購置供生產或營業用建築物之支出。  

 購置全新機器、設備及技術之支出。 

 其他及投資計畫相關之支出(製造業以購置全新與自行開發供自用之機

器、設備及技術支出總額之 20%計算，技術服務業以購置全新與自行開發

供自用之機器、設備及技術支出總額之 70%計算) 

16、 投資總金額與免稅利益有何相關？ 

答：公司免稅期間之總減免稅額應以投資總金額為上限，代表公司實際投資金額

之愈大，其五年免稅期間可減免稅額也就愈大，也就是說，公司免稅利益上

限決定於投資總金額。  

17、 投資計畫除了土地、建築物、機器、設備或技術，還有別的支出項目，可

否計入投資總金額中？ 

答：為減少業者及行政部門之成本，投資計畫中除土地、建築物、機器、設備或

技術採核實認列外，投資計畫之其他支出(如研發費用、新聘人員薪資…

等)，製造業以購置全新與自行開發供自用之機器、設備及技術支出總額之

20%計算，技術服務業以購置全新與自行開發供自用之機器、設備及技術支

出總額之 7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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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發生原有建築物之增建、改建或修建支出，可否計入投資總金額中？ 

答：建築物屬新建部分，且於 97 年 7 月 1 日後取得建造執造者，其支出方可計

入投資總金額中。 

19、 投資計畫完成時，土地上無任何建築物，其土地成本是否可計入投資總金

額中？ 

答: 該土地上應有新建供生產或營業用之建築物者，方得計入投資總金額中。。 

 

20、 公司於 97 年 7 月後買的土地和廠房可否免稅？ 

答：如為 97 年 7 月 1 日以後簽訂買賣契約且興建供生產或營業用全新建築物之

土地，或為 97 年 7 月 1 日以後取得建築執照或簽訂買賣契約之建築物，都

可以列為投資總金額(免稅上限)中，但土地及廠房之投資金額並非為計算免

稅所得之要件，關於免稅所得之計算方式，將由財政部另定。 

21、 研發支出及新聘人員薪資等投資計畫之其他支出費用可不可以計入投資

總金額中？ 

答：研發支出及新聘人員薪資等投資計畫之其他支出費用，屬於投資總金額—其

他與投資計畫相關之支出項下，屬於免稅上限之一部分。而其他與投資計畫

相關之支出採固定比率計算，製造業之其他支出以購置全新與自行開發供自

用之機器、設備及技術之支出的 20%計算，技術服務業之其他支出購置全新

與自行開發供自用之機器、設備及技術之支出的 70%計算。 

22、 同一台機器設備可否同時適用自動化投資抵減及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

務業 5 年免稅？ 

答：自動化投資抵減係對全新機器、設備之購置金額抵減營利事業所得稅，而製

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 5年免稅係對全新機器設備之產出所得免稅，獎勵

內容不同，可同時適用。 

23、 公司於 92 年間已申請適用「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新增所得五年免

徵營利事業所得稅獎勵辦法」，可否申請適用現行「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

服務業九十七年七月一日至九十八月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增所得五年免徵

營利事業所得稅獎勵辦法」？ 

答：可以。 

24、 投資計畫之機器、設備安裝地點，如未符合都市計畫法及都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或區域計畫法及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規定，可否申請適用 5 年免

稅？ 

答：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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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司取得五年免稅資格後，其免稅所得應如何計算？ 

答：五年免稅計算方式將由財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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